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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7/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7/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8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0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902,996,14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7,089,884.29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7/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7/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
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人民币0.03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人民币0.03元，待其转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
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
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7元。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
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
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7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
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
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
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务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1-87868796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88590 证券简称：新致软件 公告编号:2026-050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致软件”或“公司”）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205,045.25元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

●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6〕708号《关于同意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的核准同意，公司获准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1,347,961股，
发行价格为9.57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99,986.77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9,
297,738.81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90,702,247.96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6年
6月1日出具了上会师报字（2026）第11394号的《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设立了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内，公司已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9）。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及实际募集

资金情况，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
还贷款。

三、自有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情况及置换安排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9,297,738.81元（以下发行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用自有资金支付了发行费用人民币 5,205,045.25元，需要人民币 5,205,
045.25元募集资金置换已用自有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项目名称

保荐及承销费用
会计师费用
律师费用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非公开发行手续费

发行费用金额

5,899,999.82
1,720,000.00
415,094.34
1,160,377.36
102,267.29
9,297,738.81

以自有资金已支付发行费用
金额

1,880,000.00
1,720,000.00
415,094.34
1,160,377.36
29,573.55

5,205,045.25

拟置换金额

1,880,000.00
1,720,000.00
415,094.34
1,160,377.36
29,573.55

5,205,045.25
上述事项由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关于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鉴证报告》（上会师报字〔2026〕第13594号）。
四、募集资金置换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205,045.25元置换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有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2026年6月30日，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鉴证报告》（上会师报字〔2026〕第13594号），新致软
件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专项说明》已经按照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
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有关要求编制，在所有重大
方面如实反映了新致软件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情况。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

个月，并且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专项核验并
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2、前述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
金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88191 证券简称：智洋创新 公告编号：2026-045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事项进展暨交割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杭州灵明光子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为“深圳市灵明光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灵明光子”或“标的公司”）
● 投资金额：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洋创新”或“公司”）以人民币3亿元认购

灵明光子人民币334,439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对应灵明光子本次增资完成后基于完全摊薄基础上共
计 9.1463%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有权提名 1名董事，并成为标的公司整体出售否决权股
东。

● 投资进展情况：已足额支付增资款、完成董事委派及完成交割。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1、本次交易事项虽经过公司尽调、充分分析及论证，但标的公司可能面临经济环境、政策调整、

市场需求变化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标的公司未来研发进展、业务发展、盈利情况等均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

2、公司对标的公司完成投资后的业务整合协同发展能否顺利实施、投资回报能否达到预期均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市场化运作原则，充分整合各方资源优势，并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
流程和有效的控制监督机制，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6年2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并变更

为战略投资事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
于与深圳市灵明光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

2026年6月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同意与灵明光子及相关股东签署《有
关杭州灵明光子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及《有关杭州灵明光子科技有限
公司之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合称“交易文件”）。根据交易文件约定，公司以人民币3亿
元认购灵明光子人民币334,439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对应于灵明光子本次增资完成后基于完全摊薄
基础上共计9.1463%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二、交易进展
近日，本次交易交割条件已达成，公司已足额支付增资款并完成董事委派，本次交易已完成交

割，尚需标的公司向当地工商部门提交工商变更相应资料。根据增资协议约定，本次增资的工商变
更登记应在投资方付款且标的公司收到该等款项后四十五日内完成。

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股东名称

臧凯

李爽

张超

灵视科技（珠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增资前

出资金额

305,743
250,397
124,392
14,302

占比(%)
9.2034
7.5373
3.7444
0.4305

增资后

出资金额

305,743
250,397
124,392
14,302

占比(%)
8.3615
6.8479
3.4019
0.3911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合计

Kinzon Capital Venture Partners II, L.P.
Zhen Partners V (HK) Limited

珠海镕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灵明科技（珠海市）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星浩创业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霍尔果斯联盘前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光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南昌汇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高榕四期康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成都市天府新区高榕四期康永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北京美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Long-Z Fund I, LP

Kinzon Capital Venture Partners III (HK) Limited
深圳基石中小企业发展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领汇基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深圳嘉禾芯灵科技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上汽创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德清金投鼎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绿色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杭州金投鼎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9,475
173,944
80,000
484,408
80,088
60,066
214,761
69,268
43,165
161,477
158,552
27,979
72,941

128,719.50
128,719.50
26,228
39,007
39,007
39,007
48,657
92,479
99,726
149,589
0.00

3,322,097

6.3055
5.2360
2.4081
14.5814
2.4108
1.8081
6.4646
2.0851
1.2993
4.8607
4.7726
0.8422
2.1956
3.8746
3.8746
0.7895
1.1742
1.1742
1.1742
1.4646
2.7838
3.0019
4.5028
0.00

100.00

209,475
173,944
80,000
484,408
80,088
60,066
214,761
69,268
43,165
161,477
158,552
27,979
72,941

128,719.5
128,719.5
26,228
39,007
39,007
39,007
48,657
92,479
99,726
149,589
334,439
3,656,536

5.7288
4.7571
2.1879
13.2477
2.1903
1.6427
5.8733
1.8944
1.1805
4.4161
4.3361
0.7652
1.9948
3.5203
3.5203
0.7173
1.0668
1.0668
1.0668
1.3307
2.5291
2.7273
4.0910
9.1463
100.00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产品体系覆盖工业大模型、智能感知终端、具身智能无人机等，智能巡检业务覆盖电力、水

利、轨交等多个行业。本次投资有助于公司在智能巡检产品中引入SPAD及dToF技术，提升复杂环
境下的3D空间感知能力，同时补强上游关键芯片的自主可控能力，优化供应链布局。本次投资属于
战略性产业投资，有助于促进研发能力提升，加速公司无人机产品和雷视融合的智能终端产品的战
略实施，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实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在未来双方发展过程中，公司与标的
公司在技术、产品及供应链等方向的协同效应需进一步验证与磨合，预期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事项虽经过公司尽调、充分分析及论证，但标的公司可能面临经济环境、政策调

整、市场需求变化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标的公司未来研发进展、业务发展、盈利情况等均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

（二）公司对标的公司完成投资后的业务整合协同发展能否顺利实施、投资回报能否达到预期均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市场化运作原则，充分整合各方资源优势，并建立完善的内部控
制流程和有效的控制监督机制，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上述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88207 证券简称：格灵深瞳 公告编号：2026-021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4号）核准，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624.52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9.49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182,622.31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等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合计15,613.29万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167,009.02万元，其中超募资金67,009.02万元，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上述资金到账
情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2年 3月 14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
350Z0002号《验资报告》。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2026年6月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

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北京格灵深瞳人工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格灵”）、江苏格灵深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深圳格灵深瞳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多模态大模型技术与应用研发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同时增加实
施地点并开立募集资金专户。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格灵深瞳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
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格灵于近日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园科技金融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
专户，并与公司、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园科技金
融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本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具体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
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北京格灵深瞳人工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开户行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园科

技金融支行

专户账号

110968950410001
募投项目名称

多模态大模型技术与应用研
发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甲方二：北京格灵深瞳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与“甲方一”合称“甲方”）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园科技金融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经协商，达成如

下协议：
（一）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110968950410001，截至

2026年6月12日，专户余额为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多模态大模型技术与应用研发项目等
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二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 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 / 年 / 月 / 日，期限 / 个月。甲方
二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
知丙方。甲方二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方一、甲方二、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一、甲方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
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
的调查与查询。丙方至少每半年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一、甲方二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孔海宾、王鹏程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
二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二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二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二应当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累计三次未及时向甲方二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调查专户资料情形
的，甲方一、甲方二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一、甲方二、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一）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前终止的，甲方应当自协议终止之日起一个月内与相关当事
人签订新的协议并及时公告。

（十二）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
监会北京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一、甲方二备用。

特此公告。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896 证券简称：中大力德 公告编号：2026-026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6

年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2026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拟以公司2025年12月31日总股本196,522,67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2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23,582,720.4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因股份回购、可转
债转股、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公司将以最新股本总额作为分配股本基数，按分配
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仍为196,522,670股。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96,522,67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 1.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0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20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7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7月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7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7月9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8*****658
08*****201
08*****880
08*****875

股东名称
宁波中大力德投资有限公司
中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慈溪德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慈溪德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29日至登记日：2026年7月8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办法
1、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新兴产业集群区宗汉街道新兴一路185号
3、咨询联系人：伍旭君、周央君
4、咨询电话：0574-63537088
七、备查文件
1、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539 证券简称：狮头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32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29日、30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且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6年 6月 26日、29日、3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
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核查：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杭州利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7.4399%股

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因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评估资料超过有效期
限，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暂时中止审核本次交易事项。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正在积
极推进加期评估及申请文件更新等工作，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及时向上交所报送更新后的申
请材料并申请恢复审核。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1日披露的《关于因申报文件评估资料更新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中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审核通知的公告》。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
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市

场传闻和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6年 6月 26日、29日、3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于 2026年 2月 28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031.29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84.56万元。
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1,409.84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63万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业绩波动，注意防范
二级市场投资风险。

（三）重大事项风险提示
公司上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
相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4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同
意回购注销16名发生职务变更/离职/退休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
190,000股，以及414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已授予但未达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
性股票24,616,000股，共计拟回购注销43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达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
计25,806,000股，并根据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半年度、2024年度权益分派情况相应调整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1.89元/股。详见公司2026年4月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陕西建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1）。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详见公司2026年4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3）。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关于提前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2026年6月2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43）。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和《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25,806,000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账户号码：B884388433），并已于2026年6月29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3,739,735,286股变更为 3,713,929,286股，具体股本结构变

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33,996,000
3,705,739,286
3,739,735,286

变动数

-25,806,000
0

-25,806,000

变动后

8,190,000
3,705,739,286
3,713,929,286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公司管理层将继续认真勤勉履职，
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回报。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029 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18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采棉机按揭销售业务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部分采棉机按揭购机用户代偿本金及

利息合计1,152.63万元。公司已对存量采棉机按揭贷款担保业务计提预计负债4,046.17万元。本次
代偿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为采棉机按揭贷款购机用户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2,490.04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61%。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采棉机按揭销售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符合银行资信条件的采
棉机用户按揭购机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为采棉机按揭
销售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33、临2023-043、临2024-017）、《关于为采棉机按揭
销售业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临2023-054）。

二、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秉持“减增量、降存量”的原则，合理把控按揭担保业务规模，持续强化按揭担保风险管控，

妥善处置担保风险。通过与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存量按揭贷款用户进行调查和催收，
并对其资信变化、还款意愿和能力等进行评估，经审慎研究并与银行达成一致意见，公司为9名采棉

机购机者不良贷款本息承担代偿责任，共计1,152.63万元，其中包括8笔已到期贷款本息和1笔宣布

提前到期贷款本息。上述款项已于2026年6月29日由新疆农商银行从公司保证金账户扣划。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尚有1笔按揭贷款到期未还款，本息金额共294.52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措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对存量采棉机按揭贷款担保业务计提预计负债4,046.17万元。上述

代偿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积极通过法律途径对上述代偿款项进行追偿，切实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同时，对存量采

棉机按揭贷款人的还款状况开展持续跟踪，及时掌握其生产经营的变化情况，并督促银行强化贷后

管理，加大催收工作力度，切实降低业务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采棉机按揭担保后续进展情况，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29,468.4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30.94%。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贷款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6,978.3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33%；为采棉机用户按揭贷款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2,490.0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61%。

（二）公司及贷款银行对借款人进行了严格的资信审查，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风险防控措施，并积

极采取措施加大催收力度。然而仍不能排除未来出现部分借款人到期未能还款、展期后仍未按期偿

还贷款，或者银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等可能导致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公司将积极通过法律途

径向已代偿用户进行追偿，但后续债权的实现金额以及方式存在不确定性，亦存在债权无法收回的

风险，最终影响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5069 证券简称：正和生态 公告编号：2026-036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

东北京汇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恒投资”）持有公司 84,585,9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9.96%；汇恒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129,946,8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1.38%。

●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后，汇恒投资已累计质押 50,314,9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59.48%，占公司总股本的23.77%。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汇恒投资的通知，获悉其办理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手续，具体事

项如下：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
占其直接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直接持股数量
直接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直接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汇恒投资
3,700,000
4.37%
1.75%

84,585,900
39.96%

50,314,900
59.48%
23.77%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汇 恒 投
资

合计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控股股东

\

本 次 质 押 股 数
（股）

1,000,000

1,000,000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限

售类型）

否

\

是否补充
质押

否

\

质 押 起 始
日

2026年 6月
26日

\

质 押 到 期
日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 续

之日

\

质权人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分行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1.18

1.18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0.47

0.47

质押用途

为上市公
司融资提
供担保

\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汇恒投
资有限公司

张熠君

北京汇泽恒
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84,585,900
38,457,900

6,903,000

129,946,800

持 股 比
例（%）

39.96
18.17

3.26

61.38

本次解质押及
质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53,014,900
32,900,000

0

85,914,900

本次解质押及
质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50,314,900
32,900,000

0

83,214,9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59.48
85.55

0

64.0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23.77
15.54

0

39.3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0
0

0

0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0
0

0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0
0

0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汇恒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数量比例超过50%。
1、汇恒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汇恒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资信情况、财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

能力，预计未来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及自筹资金。其所持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
2、控股股东汇恒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

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影响；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

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6-078
转债代码：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时“长汽转债”
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前一交

易日（2026年7月6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长汽转债”将停止转股。

证券代码

113049
证券简称

长汽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6/7/6
停牌期间

停牌
终止日

复牌日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1、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下简称“本

次权益分派”）为：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分配现金红利基础，向全体股东每
股分配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现金股利每股人民币0.35元（含税）。

2、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6年6月26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该决

议公告已于2026年6月27日刊登于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网址：www.sse.com.cn）、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网址：www.hkexnews.hk）及本
公司官方网站（网址：www.gwm.com.cn）。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中所载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公司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长汽转债”）的当
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1、本公司将于2026年7月7日在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网址：www.sse.com.cn）、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网址：www.hkexnews.hk）及本
公司官方网站（网址：www.gwm.com.cn）刊登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长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
告。

2、自2026年7月6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长汽转债”将停止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长汽转债”恢复转股，拟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6年7
月3日之前（含2026年7月3日）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312-2197812
咨询邮箱：gfzbk@gwm.cn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3229 证券简称：奥翔药业 公告编号：2026-027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作产品获得境外上市许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作伙伴 STADA Arzneimittel AG（以下简

称“STADA”）的子公司THORNTON ＆ ROSS LIMITED收到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MHRA）核准
签发的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上市许可。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4mg、10mg
注册证号：PL 00240/0637-0001、PL 00240/0638-0001
该制剂产品系公司与 STADA合作共同开发和商业化的产品之一，公司承担该制剂产品的生产

任务，而销售工作则由双方在各自负责的市场区域分别开展，双方将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
推进公司制剂国际化进程。双方已就化学仿制药制剂产品联合开发及全球化营销展开了长期全面
的合作，并在2021年11月3日签订《合作开发和商业化战略合作协议》。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21年
11月 5日披露的《奥翔药业关于公司与 STADA Arzneimittel AG签订〈合作开发和商业化战略合作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二、药品的相关信息
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是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单药用于未接受过全身治疗的不可切

除肝细胞癌、放射性碘难治分化型甲状腺癌；联合依维莫司用于经一线抗血管治疗的晚期肾细胞癌；
联合帕博利珠单抗一线治疗晚期肾细胞癌，也可用于经前线治疗进展的晚期子宫内膜癌（该适应症
适用于错配修复正常患者）。作为常用抗血管生成靶向药，仑伐替尼可选择性抑制VEGFR、FGFR等
多类激酶，阻断肿瘤血管生成通路，抑制血管新生与肿瘤增殖，具备广谱抗肿瘤活性。

甲磺酸仑伐替尼制剂商品名为乐卫玛（Lenvima），由日本卫材公司（Eisai）研发，与默沙东（MSD）
合作全球开发及商业化，于2015年2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随后分别在
欧盟、英国和日本上市。2018年 9月获得批准在中国上市。根据卫材公司 2025财年（2024年 4月-
2025年3月）财报披露，其原研的仑伐替尼制剂全球销售额约为21亿美元。

截至目前，公司对该产品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1,376万元。
三、对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获得英国上市许可，标志着公司研发生产的该药品满足英国药品注册

上市的法规要求，即将正式进入英国市场开展销售。这一成果不仅为公司在英国市场的业务拓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更将对公司持续拓展欧盟市场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欧洲市场
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此次公司与STADA合作的制剂产品再次获批，标志着公司“中间体+
特色原料药+制剂”一体化战略持续取得突破，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线，增强一体化生产的优势，
提升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未来的生产、销售情况可能受到行业
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1914 证券简称：招商积余 公告编号：2026-30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3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6月 30日 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3日
4、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太子路1号新时代广场1301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公司董事李朝晖先生（董事长吕斌先生、副董事长潘建良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未能现

场出席会议，经全体董事推选）
8、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 130人，代表股份 731,687,7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4385%（相关比例采取四舍五入方式保留四位小数，下同）。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542,472,46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817%；出席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8人，代表股份189,215,24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569%。

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及股东代理人共127人，代表股份69,209,45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81%。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情况如

下：

与会全体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股）

731,687,710

同意

股数

730,214,110
比例

99.7986%

反对

股数

1,461,500
比例

0.1997%

弃权

股数

12,100
比例

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7,735,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8708%；反对 1,4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17%；弃权
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周俊律师和戴余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本次股东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